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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应对警察、司法、医疗保健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以确保适当和迅速的援助。
（4）向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援助时，应注意那些具有特殊需要的受害者。我国刑事程序中的被害人是
基于维护其受宪法和法律保护而又为犯罪侵犯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等实体性
权利的需要参与刑事诉讼的，为使被害人能够通过行使刑事诉讼法赋予的程序性权利达到维护其实体
性权利的目的，立法对其在刑事诉讼中程序性权利的分配与运行，均应以刑事程序所涉及的实体性权
利为基点。 在诉讼中，缺乏相应的程序性权利保障的实体性权利是难以实现的。据此，依照程序性权
利与实体性权利相统一的原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具体应包括以下方面：在国家专门机关未予
追诉或终止追诉时能按照自己意志充分反映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要求的权利；本人或其亲属委托律师
代理诉讼的权利；保障被害人或具有代表被害人资格的人在诉讼中协助追诉机关控诉犯罪的权利，尤
其是参加质证、向被告人发问、参加法庭辩论等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为被害人提出和证明其赔偿
要求提供保障手段和条件；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对于被害人的保障，从法律规定的层面上
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相当完备。但是，将书面上的法律实现为行动中的法律，还需要作出许多努
力。并且，我国尚未建立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
行为人那里得到损害赔偿的被害人，由国家给予一定补偿，已成为现代刑事司法的潮流和方向。 建立
被害人补偿制度，用法律保护真正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首先符合我国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因为
这种保障要求除了表现为防范犯罪对公民的侵害外，还包括公民受犯罪行为侵害后的保护。在司法实
践中，对因被告人行为遭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有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和
被害人所在单位给予适当救济。但是，由于这种救济不为法律所调整，各地做法极不统一，也不平衡
，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法律化、制度化，用国家
补偿代替福利救济，这也是刑事程序进步的体现。其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被害人不向司法机
关报案或在司法机关立案后持不合作态度，影响了刑事诉讼功能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
害人害怕一旦被告人判刑入狱，特别是长期徒刑或死刑，其经济损失无法挽回。这固然有缺乏法律知
识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也的确是因为在有些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得不
到解决所致。实行国家补偿制度，可消除被害人的思想疑虑，若将报案和协助司法机关工作作为补偿
的条件之一，则更能促其主动报案，积极揭露犯罪；再者，被害人在因受犯罪侵害得不到赔偿导致生
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会对加害人及其亲属和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受这种心理驱动
，被害人极易实施行凶报复、盗窃、抢劫、自杀等行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可以使被害人因无法从
加害人处得到赔偿而产生的补偿心理得到平衡，减少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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